
台灣護理學會 
一、 護理專案送審前自我查檢內容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.03.19.修訂 

  為保障您護理專案送審之權益，敬請務必於稿件送出前詳讀且確認下述每

一項均符合送審規定，專案送審業經線上點選「確認送審」，一律不得要求更改

作者姓名，亦不得要求退件重新修改內容或退費（已繳費但未點選確認送審

前，若因個人因素要求退件者，酌收 200 元處理費）。 
編號 查檢項目 

1 
須為三年內實際執行之專案，從計畫期始至受稿截止日為止。 
（不符者不予通過） 

2 摘要字數（含標點符號）限 300 字內（直接輸入線上送審系統摘要欄位）。 

3 
內文每篇至多 20 頁（不含摘要、參考資料，自前言開始編列頁碼，含圖表及

所有附件） 
（不符者不予通過） 

4 

格式要求（不符者不予通過）： 
(1) 邊界及間距：A4 紙面，全文（含表格）一律電腦繕打。 
(2) 字型大小：非表格字型至少 14 號，表格內字型至少 12 號。 
(3) 字數：非表格字數每頁 600 字以內（建議 30 字×20 行），表格字數不限。 

5 
送審之稿件（含圖表及所有附件）嚴格要求不得出現所屬機構名稱、相關人

員姓名及致謝對象。 （不符者不予通過） 

6 

若文稿有使用任何人工智能或類似技術來輔助，作者應於內文中主動披露軟

體名稱及使用方式，以維護學術誠信及公開透明。亦不可透過人工智能書寫

工具（AI tool）、語言模型及類似的輔助書寫軟體生成「專案執行之相關措施

與評值」之內文。 

7 

須為實際執行之護理專案始可送審，且不得抄襲他人專案執行過程或以原稿

更改日期後再送審、或由他人代寫，另於每一梯次送審時，同一護理專案僅

可送審一篇，如有不實、一稿多投或違反學術倫理，不予通過，取消「通

過」資格且一併通知機構主管，且前述作者三年內不得送審；若已核發通過

證書者，亦取消通過資格，送審者須將證書繳回本會，並可溯及既往。 
二、 繳費方式說明： 

可採線上刷卡、Web ATM、郵局劃撥等方式繳款（請參閱操作指引）。 

郵局劃撥

流程 

劃撥帳號：00041819 
劃撥戶名：社團法人台灣護理學會 
劃撥單通訊欄請註明：機構、姓名、會員號、及「護理專案審查費」。 
郵政劃撥存根收據掃描成電子檔後，依線上送審規定上傳。 

審查費用 新台幣 1,600 元/篇。 
 


